
— 1 —

永安市人民政府文件
永政人〔2023〕5号

永安市人民政府
关于蓝桂兴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直各单位：

经研究决定：

蓝桂兴同志任永安市桃源洞－鳞隐石林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

会副主任；

林邡同志任福建省永安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

长，不再担任永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副主任职务；

朱建军同志任永安市运输发展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张夏祥同志任永安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

一年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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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清南同志任永安市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发展中心主任，不再

担任福建省永安天宝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；

黄晨阳同志任永安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；

江楫同志任永安市应急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

年）；

刘云同志任永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吴燕生同志任永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副主任，不再担任永

安市运输发展中心主任职务；

邓敏同志任永安市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张靖同志任永安市大湖镇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

期一年）；

钟子进同志任永安市小陶镇行政综合服务中心主任，不再担

任永安市小陶镇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职务；

刘辉同志任永安市小陶镇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

年）；

郑翀同志任永安市青水畲族乡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（退役

军人服务站）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何建辉同志不再担任永安市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发展中心主任

职务；

吴瑞源同志不再担任永安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职务；

叶晓华同志不再担任永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安市场监督管

理所指导员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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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章兴同志不再担任永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曹远市场监督管

理所指导员职务。

永安市人民政府

2023年 1月 3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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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、市纪委办公室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

永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月 30日印发


